
科研项目经费入账办理流程 

 

线上办理（民口纵向） 

一、业务办理种类 

已预开过科研票据一次或分期到款或直接到款并开具

科研票据的横向科研项目和非批量到款的民口纵向科研项

目经费入账业务。 

二、业务办理模式和流程 

项目负责人登录财务门户—高级财务查询—财务到款

查询—根据项目任务书或项目合同确认科研收入，认领到款

经费，记录核销代码。 

登录“科研创新服务平台”，提交入账申请，办理方式选

择“线上办理”。 

通过管理系统数据交换，部门线上电子审签流转，师生

无需往返科研、财务部门现场打印单据线下办理。具体办理

流程详见附件。 

 

注意事项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拨款流程：财政部拨付项目牵头单

位项目总经费，项目牵头单位收款后拨付课题牵头单位，

最后由课题牵头单位拨付给课题参与单位。 

2、 校内经费办理入账前请务必计算清楚项目经费号和课

题经费号分别的入账金额。项目经费号仅入账拨付给校

外课题牵头单位的经费。 



3、 批量到款的纵向科研项目（如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请

根据具体入账通知办理，原则上按立项年度和拨款年度

由科研院直接对接财务处办理经费入账。 

4、 如切校内子经费本，请务必在申请入账前完成子本开卡

手续，流程详见：纵向项目子经费本办理流程 

(seu.edu.cn) 

5、 如有合作单位转出款，请务必在入账时填写备注信息，

注明转出款金额；如项目入账形式为直接和间接模式，

请务必在入账时填写备注信息，注明留校经费直接和间

接分别的金额；如分配校内子经费本金额，请务必在入

账时填写备注信息，注明留校经费中主本和子本直接和

间接分别的入账金额。 

6、 已预开票据和直接入账不开票的入账申请不需要现场

办理。对于没有预开过票，需要在入账同时开票的情况，

在入账办理结束后通知经办人现场领取票据。 

7、 提交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经费入账业务办理完成，同

时会通过短信平台发送业务办结提醒。科研人员可以登

录财务平台查询科研项目明细信息并可以开始使用经

费。 

  

https://kjc.seu.edu.cn/2024/0716/c54850a497799/page.htm
https://kjc.seu.edu.cn/2024/0716/c54850a497799/page.htm


附件：科研经费线上入账申请指南—科研人员 

项目负责人登录财务门户—高级财务查询—财务到款

查询—根据项目任务书或项目合同确认科研收入，认领到款

经费，记录核销代码； 

 

 

 

 

 

登录“科研创新服务平台”，点击上方菜单栏“入账申请”，

进入服务； 

 

点击“新增”进行入账申请； 

 

 



输入核销代码以及项目经费号； 

 

认领来款和项目选择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判断该项目是

否有“待核销”借票，若是有待核销的借票则必须先行完成借

票到账的核销，点击“预开票编号”可下拉选择，自动带出借

票信息，完善提交即可，借票入账生成的编号以 R 开头； 

 

若该项目目前无待核销的借票，科研人员可选择“直接”



进行入账申请，完善入账相关信息，办理方式选择“线上办

理”，填写备注信息，直接入账生成的编号以 Z开头； 

 

请注意如有合作单位转出款，请务必在入账时填写备注信息，

注明转出款金额；如项目入账形式为直接和间接模式，请务

必在入账时填写备注信息，注明留校经费直接和间接分别的

金额；如分配校内子经费本金额，请务必在入账时填写备注

信息，注明留校经费中主本和子本直接和间接分别的入账金

额。 

 


